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一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

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公司

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

整，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

成果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二、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部分条款

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

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

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修订<公司董事会

议事规则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发

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

随着公司转型的不断深入，公司需在确保规范运作、稳健经营的

前提下，优化决策机制，提高运营效率。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规模的

进一步优化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决策效率。鉴

于此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中关于董事

会、监事会规模等部分条款进行修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对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部分

条款进行修订，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

事求是的原则，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

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

选人的议案》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的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

人宋宏谋、张喜芳、张博、冯鹤年、臧炜、舒高勇等 6 人，独立董事

候选人胡坚、余玉苗、陈飞翔等 3 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各位

候选人的条件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、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，

能够满足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的情况，

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同意提名以上 9人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 

 



独立董事：孔爱国、胡坚、余玉苗、徐信忠、陈飞翔、朱慈蕴 

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

 

 


